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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市政大樓公共事務管理中心 
「處理拾得物與遺失物」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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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方式：電話、口頭、書面  

2.2 有人認領，駐警

隊應確認身分及詳

實紀錄後始得發還 

 

 

 

2.1.無法通知

失主領回 

 

2.1有價物品於

24小時內無人

認領 

3.1 送交轄區派出

所處理，取得回

條，並回貼於拾得

物登記簿內 

 

結 案 

1. 駐警隊值班臺同仁與

拾得人清點拾得物並

登錄於工作紀錄簿 

  

2.2通知失主

領回 

 


